南京垠基置业有限公司
职工债权登记公告

南京垠基置业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债权人：

2025年7月28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苏0102破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晏国佳对南京垠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垠基置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25）苏0102破34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康达（南京）律师事务所担任南京垠基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职工债权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目前管理人未接管到企业职工名册及完整的企业账簿，为尽快调查垠基置业公司欠付的真实职工债权情况，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现特公告如下：
如垠基置业公司拖欠职工工资、社保等各项费用的，请各职工债权人于2025年9月1日前联系管理人进行登记。
登记方式：填写后附《职工债权登记表》，写明紫垠基置业公司具体欠付的费用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补偿金以及应当划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情况，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欠缴证明、生效法律文书等有关证明材料。《职工债权登记表》填写完毕，职工应签字并扫描后发送至电子邮箱（huanyang.liu@kangdalawyers.com）,并同步将原件邮寄至管理人（收件人：刘欢洋、杨璇佩；联系电话：18913005705、18201607586，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888号金鹰世界A座26层B、C单元，北京市康达（南京）律师事务所），管理人将依法予以核查和登记。
如职工未提供相关证据且管理人亦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调查确认的，管理人将不予登记为职工债权。

南京垠基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日期：2025年8月10日


附：
1、《职工债权登记表》
2、（2025）苏0102破34号民事裁定书
3、（2025）苏0102破34号决定书
4、管理人联系方式：刘欢洋、杨璇佩；联系电话：18913005705、18201607586，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888号金鹰世界A座26层B、C单元，北京市康达（南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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